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文件

津发改能源〔20 14〕345号

关于印发天津地区
光伏发电项目电力并网服务

工作流程的通知

各区县发改委、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为积极推动天津地区光伏发电项目发展，进一步优化并网流

程、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效率，根据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光伏电站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天津市发改委、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共同拟定了《天津地区光伏

发电项目并网服务工作流程》，以方便用户办理相关电力并网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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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天津地区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服务工作流程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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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地区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服务工作流程

一、适用范围及工作分工

1.本工作流程适用于在天津地区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和光伏电站项目。

2.天津市(区、县)发展改革部门依据国家规定对光伏发电

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3.电网企业出具的接入电网意见函或接入系统方案确认单是

光伏发电项目申请备案的支持性文件之一。

二、并网服务流程

(一)并网申请及接入电网意见函出具
1.市级或区县级电网企业客户服务中心为光伏发电项目业主

提供接入申请受理服务，业主向电网企业提出开展电力并网接入

工作的申请，并提供相关支持性文件和资料，填写申请表(详见

附件)。其中以35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或装机容量在6兆瓦

及以上的光伏电站项目向市级电网企业申请;规模小于6兆瓦的

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和以自然人名义申请的项目

向当地区(县)级电网企业提出申请。(注:自然人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指自然人利用自有住宅及其住宅区域内建设的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2.对于光伏电站项目，项目业主完成接入系统设计报告并提

交给电网企业后，电网企业原则上应在60个工作日内出具接入

系统评审意见，或对不具备接入条件的项目说明原因。通过评审

的项目业主需书面向电网企业提出接入电网申请，电网企业在10

个工作日内出具接入电网意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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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网企业负责为项目业主提供

接入系统方案制订和咨询服务，并在受理并网申请后30个工作

日(单点并网项目20个工作日)内出具接入电网意见函。以380

伏和220伏电压等级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网企业不再

出具接入电网意见函，双方认可的接入系统方案确认单等同于接

入电网意见函。

(二)项目备案
4.光伏发电项目业主在取得备案的全部支持性文件后，应向

市(区、县)发展改革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其中，光伏电站项目

由市发改委实行备案，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区(县)发改委实

行备案。备案申请的具体事项详见《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津发改能源[20 14]344号)。对符合
要求的项目，市(区、县)发展改革部门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备
案。

以自然人名义申请建设的项目，接入系统方案确认单经项目

业主确认后，电网企业按月集中向市发改委进行项目报备。

(三)并网工程建设
5.光伏电站项目业主负责投资建设项目场址内集电线路和升

压站工程，电网企业负责投资建设场址外电力送出工程。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用户侧的配套工程由项目业主投资建设，由其接入

引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分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

6.对于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备案后，项目业主与电网企

业衔接落实电力并网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协助电网企业开展送出

工程可研设计，共同推动送出工程与光伏发电项目同步建设、同

步投运。

(四)验收与并网

7.对于光伏电站项目，电网企业组织开展光伏电站涉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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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力送出工程的并网调试、竣工验收，与项目业主签订并网调

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后，组织并网启动会，及时安排并网运行。

8.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网企业在电能计量装置安装、

合同和协议签署完毕后，组织并网验收及并网调试，向项目业主

出具并网验收意见，并网调试通过后转入并网运行。

三、其它

1.光伏发电项目工程设计和施工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网

点的电能质量应满足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为满足公共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需要，光伏发电项目并网运行后应接受并服从电网企业

的调度管理。电网企业按照国家和天津市规定的电价标准全额保

障性收购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量。

2.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网企业在并网申请受理、项

目备案、接入系统方案制订、接入系统工程设计审查、电能表安

装、合同和协议签署、并网验收和并网调试、补助电量计量和补

助资金结算服务中，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

3.电网企业为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补助目录的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提供补助电量计量和补助资金结算服务。电网企业在收到

财政部拨付补助资金后，根据项目补助电量和国家规定的电价补

贴标准，按照电费结算周期支付项目业主。分布式光伏发电不收

取系统备用费;分布式光伏发电自用电量不收取随电价征收的各

类基金和附加。

附件:光伏发电项目并网申请表



天津地区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服务工作流程的附件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申请表

项目编号 申请日期 年 月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类型冲光伏电站项目 口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投资方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地址

投产规模
口35kV

装机容量I本期规模 kW 意向并网一口，0(含6、20)kV

终期规模 kW 电压等级一D 380(含220)V
口其它

发电量意向冲自发自用 意向
消纳方式冲合同能源管理 并网点 口个

计划 计划
开工时间 投产时间

备案情况冲市级备案口区县级备案口其他

用电情况 年用电星( kwh) 主要

装接容量( 万kVA)一用电设备

一、自然人申请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房产证(或   乡镇及以上级政府出具的房屋使用证明)等项目合法性支持性文件。

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法人委

托书原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土地证等项目合法性支持性文件。3.发电项目前期工作及接入系及

业主提供
资料清单

统设计所需资料:3.，若委托第三方管理，提供项目管理方资料(工商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与用户签署的合作协议复印件);32项目设 计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报告。4.用电电网相关资料(用户变电站资料， 仅适用于大工业用户):4.1电气一次资料;4.2继电保护资料;4.3调

度自动化(含计量)资料;4.4通信资料。
三、光伏电站项目需提供:除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需提供的全部资料外，还

需在发电项目前期工作及接入系统设计所需资料中增加:，.项目设计
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单位资质复印件;2.光伏电站项目的接入
系统设计报告、图纸及说明书。

本表中的信息及提供的文件真实准 客户提供的文件已审核，接入申请已受
确，谨此确认。 理.谨此确认。

申请单位:(公章) 受理单位:(公章)
申请个人:(经办人签字)

年 月 年 月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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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表信息由电网企业客服中心录入，申请单位(个人用户经办人)与客服中心签章

确认:

2.用户工程报装申请与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申请分开受理，光伏发电项目接人系统方

案制定应在用户接人系统方案审定后开展:

3.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公共屋顶光伏项目，还需提供建筑物及设施使用或租用协议;

4.对于住宅小区居民使用公共区域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需提供物业、业主委员会或居

民委员会的同意建设证明:

5.本表，式2份，双方各执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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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光伏电站项目并网服务流程

项目业主 电网企业 市二

一8一



附图2: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服务流程
项目业主 电网企业 市(区、县)发展改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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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4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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